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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子筛三方协议 

甲方(PSA 用户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(PSA 厂家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丙方（分子筛供应商）:  上海岩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与乙方签订制氮机装置的购买合同，就该设备使用的分子筛，甲乙丙三方签订如下合同.  

1，合同对象：岩谷分子筛 

型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数量：         KG 

交货地点：  

预计发货期： 

* 乙丙双方另行签订分子筛采购合同。乙方需在发货前向丙方支付全额分子筛货款。若逾期支付

超过预计发货期 10 日以上，则需另行协商分子筛交货期。 

2，丙方在收到乙方货款后,及时发货。 

3，甲方有权要求丙方在发货前事先将送货清单(包括桶号,批号)以传真方式通知甲方，并提供部分实

物照片，以便甲方按此验货。 

4，甲方有权要求丙方在发货前通知甲方发货日期和预计的到货时间，以便甲方做好现场验货准备。 

5，甲方有权要求在发货前到丙方仓库内（上海保税区）进行验货。 

6，货到现场后 1 周内,丙方提供给乙方：盖有岩谷公章的证明材料（批次质量分析报告、原产地证

明，报关单等）证明材料。 证明材料上需写明购买厂家(乙方)及最终用户(甲方)的公司名字. 

 

 甲方(PSA用户)（盖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 

乙方(PSA厂家)（盖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 

丙方（分子筛供应商）:上海岩谷有限公司           代表签字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021-6881-1188 


